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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如皋市促进生猪
生产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，市各相关

部门：

《如皋市促进生猪生产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十七

届市政府第四十七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4月 7日

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皋政办发〔2020〕63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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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皋市促进生猪生产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

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1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

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4号）、《省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恢复生猪生产政策举措的通知》

（苏政办发〔2020〕7号）和《南通市市政府办公室关于促

进生猪生产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》（通政办发〔2019〕110号）

等相关文件精神，进一步稳定生猪生产，促进转型升级，保

障市场供应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到 2020 年，全市存栏 1000 头以上规模场达到 24 个以

上，存栏比重达到 50%以上，全市生猪存栏恢复到 26 万头

以上，其中能繁母猪存栏达 2.36 万头以上，年出栏生猪 45

万头以上；到 2021年，全市生猪产能总体稳定，存栏 1000

头以上规模场存栏达到 26 个以上，比重达到 60%以上，全

市生猪存栏恢复到 34万头以上，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2.92万

头以上，年出栏生猪 58 万头以上，新建存栏 5 万头以上的

大型规模猪场 1家。

二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。按照永久性生猪养殖

基地的要求，以“农牧结合、健康养殖、资源集约、生态友好、

绿色发展”为导向，在万顷良田内规划建设存栏规模 5 万头



— 3 —

以上的标准化大型生猪规模养殖场 1家。2021年前，根据南

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促进生猪生产转型升级的实施意

见》（通政办发〔2019〕110号）文件精神，对新建存栏 5万

头以上的现代化大型养猪场实行以奖代补，每建设一个存栏

5万头以上的现代化大型养猪场奖补 1000万元。项目所在镇

列入市农业农村考核加分项。（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、

生态环境局、行政审批局、财政局、相关镇〈区、街道〉）

（二）提升畜牧业绿色发展水平。大力推行畜禽粪污资

源化利用，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。在守住畜禽养殖禁养

区底线的同时，对符合环保要求的新、改、扩建生猪养殖建

设项目，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，及时高效办理审批手续。

指导帮助生猪规模养殖企业申领排污许可证，做到“应发尽

发”和“无证不得排污”。突出绿色、生态友好，引导发展农

牧结合型经济，加快提升畜牧业绿色发展水平。突出牧草、

花木、果蔬等产业的绿色消纳功能，加快形成“猪+草+猪”、

“猪+菜（林、果、粮）” 生态循环养殖新模式，打造一批循

环发展新典型。强化畜禽粪污社会化服务功能，打通畜禽养

殖废弃物还田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推进种养循环发展，提升畜禽

粪污综合利用率。（农业农村局、生态环境局、行政审批局、

各镇〈区、街道〉）

（三）推进规模猪场升级改造。把依法落实具备动物防

疫条件、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生猪规模养殖用地作为稳定生

猪生产的前提和关键，对现有具备改造条件的存栏 1000 头

以上的规模猪场，就地连片解决升级改造所需土地。允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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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农用地，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

衡，按设施农用地管理，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。对生

猪生产附属设施用地取消 15 亩上限（但不得超过养殖项目

用地规模 7%）。对于屠宰场、肉制品加工和冷链等用地，必

须依法依规纳入建设用地管理。整合各级财政资金，支持存

栏 1000 头以上规模场加快推进升级改造，充分释放现存规

模场产能。改（扩）建必须符合动物防疫许可条件和环境污

染治理要求，重点支持种猪场和规模猪场加强基础设施建

设，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生物安全防护水平。按照通政办

发〔2018〕66号要求，对设置不合理、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

和粪污治理不达标的养殖场（户）加强引导、有序退出。（农

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、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）

（四）落实稳产保供政策。全面落实《省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发进一步促进恢复生猪生产政策举措的通知》（苏政办

发[2020]7号）等有关扶持政策。落实异常死亡强制扑杀补助

政策，加快补助资金拨付进度，原则上 3个月内将补助资金

给付到位，减轻养殖场（户）垫支压力；对规模猪场新增出

栏 1 万头商品肥猪（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

日）给予 100万元的奖励，据实奖励。扩大养殖场户贷款贴

息补助范围，将补助对象由年出栏 5000 头以上规模猪场调

整为年出栏 500头以上养殖场；提高贷款贴息率，对种猪场

和年出栏 5000 头以上规模猪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

31日符合规定的贷款，在原有不超过 2%贴息的基础上，省

财政再给予 1%的贴息。从 2月 23日起至 2020年 9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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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，对规模猪场新增符合条件的种猪给予奖补，财政给予每

头 700元奖补（省 500、市县各 100元）。（农业农村局、财

政局、人保财险、金融监督管理局）

（五）加强疫病防控队伍建设。村级动物防疫员主要承

担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宣传、动物强制免疫注射、畜禽标识加

挂、散养户动物免疫档案建立、动物疫情报告等公益性任务，

是保证生猪稳定生产的基础性力量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要高

度重视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，建立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责

任制，采取定村、定人、定岗的办法，优选合格人员担任村

级防疫员，确保队伍不散、网络不断。推进非洲猪瘟等重大

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网格化管理体系全覆盖，持续做好非洲猪

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。（各镇〈区、街道〉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健全工作机制。高度重视生猪稳产保供工作，切

实把生猪稳产保供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。市成立

以市政府分管领导为总召集人，市政府办公室分管主任及农

业农村局局长为副召集人，相关部门分管同志为成员的促进

恢复生猪生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。市农业农村局、发改委、

公安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交通局、商务局、

卫健委、行政审批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

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海关、供电等部门共同参与，要密切配合、

各负其责，按照职责分工，认真落实各项支持政策，形成稳

定生猪生产和保障市场供应的合力，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工

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确保生猪稳产保供工作各项措施落实



— 6 —

到位。

（二）压实属地责任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政府（管委会、

办事处）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，要切实承担生猪市场保

供稳价的属地责任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要成立工作机构，按

照本工作方案要求细化生猪稳生产保供应降价格具体措施，

要切实坚持稳定生产和疫病防控两手抓，坚持稳定生产和转

型升级相结合，确保完成南通市政府下达我市的生猪生产目

标任务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生猪生产任务见附件，如与其他

文件冲突，以本文件为准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市发改委和市农业农村局要建立

联合督查考核机制，负责生猪稳产保供日常工作的督促检

查，将扶持政策、生猪年出栏量、存栏 1000 头以上规模场

产能占比、大型猪场建设数、规模场转型升级改造达标率、

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健全率、网格化管理到位率作为稳定

生猪生产、保供稳价的重要内容，对各镇（区、街道）实施

考核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附件：如皋市 2020-2021年生猪生产任务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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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如皋市 2020-2021 年生猪生产任务分解表

单位：万头、个

镇别

2020 年 2021 年
镇（区、街道）

政府责任人存栏量 其中：能繁母猪 出栏量 千头以上猪场数 存栏量 其中：能繁母猪 出栏量 千头以上猪场数

如城街道 0.40 0.03 0.69 0 0.70 0.05 1.19 0 张长建

城北街道 2.20 0.12 4.05 2 3.00 0.15 5.50 3 卢小东

城南街道 1.00 0.06 1.73 2 1.20 0.08 2.10 3 李小军

东陈 0.60 0.04 1.04 0 1.10 0.08 1.80 0 张 勇

丁堰 0.40 0.03 0.69 1 0.90 0.05 1.52 1 刘小冬

白蒲 1.60 0.06 2.77 1 2.20 0.10 3.90 2 陈慧华

下原 1.00 0.08 1.73 1 1.30 0.10 2.30 1 张亚东

九华 0.60 0.04 1.04 2 0.70 0.06 1.19 2 姜洪峰

长江 3.60 1.00 4.47 4 4.10 1.15 5.00 4 刘金成

石庄 1.30 0.08 2.44 1 2.10 0.12 3.80 1 陈 飞

江安 3.30 0.30 6.20 4 5.00 0.35 9.00 4 王 鹏

搬经 5.00 0.34 9.20 3 6.00 0.40 10.80 4 张 兵

吴窑 3.00 0.10 5.40 1 3.20 0.12 5.60 1 石晓鹏

磨头 2.00 0.08 3.55 2 2.50 0.11 4.30 2 王 红

合计 26.00 2.36 45.00 24 34.00 2.92 58.00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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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

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市各人民团体。

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4月 7日印发


